



	下開工程依建築技術規則
	· 總則編第三條  
	· 總則編第三條之四 (請勾選)

	評定項目為

(可重覆勾選)
	· 樓層避難安全性能

· 整棟避難安全性能

· 結構耐火性能
· 火災延燒防止性能
· 其他
	· 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，但
 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H-2組使用者，不受此限。
· 供建築物使用類組B-2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達
 三○、○○○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
·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相連接之地下街或地下商場

	檢同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，申請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、第四章一部或全部
、第五章、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謹請評定。此致
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起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起造人
	公司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
	負責人
	
	電      話
	

	
	住      址
	□□□
	(簽 章)

	
	通  訊  處
	□□□
	

	設計人
	建築師
	
	開業證書字號
	

	
	事務所名稱
	
	電      話
	
	(簽 章)

	
	事務所住址
	□□□
	

	計畫書撰寫單位
	公司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
	負責人
	
	電      話
	

	
	E-MAIL
	
	傳      真
	
	(簽 章)

	
	住址
	□□□
	

	建築物概要
	建築物名稱
	

	
	地      號
	省(市)      縣(市)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段    小段    號等   筆

	
	地      址
	

	
	土地使用分區
或編定用地
	
	建築物用途類組
	

	
	工程類別
	□新(增、改、修)建    □變更設計    □變更使用執照    □變更使用類組

	
	建築執照字號
	

	
	設計建築物高度
	m
	構造種類
	

	
	層棟戶數
	幢    棟   地上    層  地下    層 共    層    戶

	
	雜項工作物概要
	

	申請免適用之條文及位置
	條次
	規定簡述
	所在樓層及平面座標
	採取之對策簡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· 附圖  申請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之位置圖，共     頁。 


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評定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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